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酒狱减字245号

罪犯李家军，1984年1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2527198401291132，汉族，大专

文化，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江霞路266号2栋3单元2楼2号，2020年12月19日因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十个月；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经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以（2020）川1523刑初

6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责令退赔被害人7750元；上诉后，2021年6月24日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21）川15刑终16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7月26日送四川省自

贡监狱服刑改造，2021年12月8日转押至甘肃省酒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变动情况。

该犯 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 罪犯李家军能够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作为涉黑类罪犯能

够在民警的教育引导下，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

不良影响。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

技术学习，上课认真听讲，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完成作业，经考核成绩合格。能够积极参加

生产劳动，服从劳动岗位分配，认真学习掌握生产技能，劳动完成率一般，曾因未完成生产

定额任务被扣分处理，该犯分别于2022年5月20日、2022年11月20日、2023年6月20日、

2024年6月20日、2024年12月20日获得表扬奖励，财产性判项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履行，

退赔7750元已履行。

该犯累计获得：表扬5次，剩余积分492.9分。

该犯从严情况：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建议对罪犯李家军予以减刑5

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变更为2年，特提请裁定。

此致

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07月29日


